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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所得税

【考点】资产、负债计税基础与暂时性差异

（一）资产的计税基础与暂时性差异

1.无形资产

如该无形资产的确认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交易，同时在确认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则按照所得税准则的规定，不确认有关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2.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确认递延所得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借：其他综合收益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3.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可以分别采用成本法及权益法进行核算。税法中对于投资资产的处理，要求按规定确

定其成本后，在转让或处置投资资产时，其成本准予扣除。因此，税法中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并没有权益法的

概念。

长期股权投资取得以后，如果按照会计准则规定采用权益法核算，则一般情况下在持有过程中随着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份额的变化，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会产生差异。如果企业拟长期持有该项投资，则：

（1）因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预计未来期间不会转回，对未来期间没有所得税影响，不

确认递延所得税。

（2）因确认投资损益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如果在未来期间逐期分回的现金股利或利润是免税的，也不存

在对未来期间的所得税影响，不确认递延所得税。

（3）因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其他权益变动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在长期持有的情况下预计未来期间也

不会转回，不确认递延所得税。

因此，在准备长期持有的情况下，对于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一般不确认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4.广告费：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假定一：价款已经支付 假定二：价款尚未支付

资产账面价值＝0 负债账面价值＝X

资产计税基础＝X（万元） 负债计税基础＝X－未来可以扣除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X（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未来可以扣除金额

5.未弥补亏损

对于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及税款抵减，在会计处理上，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处

理相同，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负债的计税基础

1.预计负债

（1）因计提产品保修费用而确认的预计负债

按照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将预计提供售后服务发生的支出在销售当期确认为费用，同时确认预计

负债。如果税法规定，有关的支出应于实际发生时税前扣除，则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2）未决诉讼确认的预计负债

①如果税法规定其支出无论是否实际发生均不允许税前扣除，例如因债务担保引起的未决诉讼，其产生的

损失无论是否实际发生均不允许税前扣除，因此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相同，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②如果税法规定未决诉讼实际发生时可以税前扣除，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相同，产生暂时性差异。

2.合同负债

企业在收到客户预付的款项时，因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会计上将其确认为合同负债。税法中对于收入的确

认原则一般与会计规定相同，即会计上未确认收入时，计税时一般亦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该部分经济利益

在未来期间计税时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0，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

某些情况下，因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未确认为收入的预收款项，按照税法规定应计入当期应

纳税所得额时，有关合同负债的计税基础为 0，即因其产生时已经计算交纳所得税，未来期间可全额税前扣除。

3.应付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所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均应作为企

业的成本费用，在未支付之前确认为负债。税法中对于合理的薪酬基本允许税前扣除，但税法中如果规定了

税前扣除标准的，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入成本费用的金额超过规定标准部分，应进行纳税调整。因超过部分

在发生当期不允许税前扣除，在以后期间也不允许税前扣除，其账面价值等于计税基础。

4.其他负债

如企业应交的罚款和滞纳金等，在尚未支付之前按照会计规定确认为损益，同时作为负债反映。税法规

定，罚款和滞纳金不能税前扣除，其计税基础为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税时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零之间的

差额，即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考点】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一）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1.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1）企业合并业务发生时确认的资产、负债初始计量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不同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

①免税合并

该项合并中所确认的商誉金额与其计税基础 0之间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按照准则中规定，不确认

相关的所得税影响。暂时性差异相关的所得税影响确认的同时，将影响合并中商誉的确认。

②应税合并

非同一控制下，属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合并报表认可购买日子公司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和计税基础相同，即在合并报表层面，子公司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

基础是一致的，所以对于购买日子公司资产、负债评估增值的部分，不确认递延所得税。

2.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

（1）对于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预期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即递延所得税负债应以相关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的所得税税率计量。

（2）无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期间如何，准则中规定递延所得税负债不要求折现。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1.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1）应当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2）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抵减的未来应纳

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适用税率变化对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因适用税收法规的变化，导致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对已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量。应对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

负债的金额进行调整，反映税率变化带来的影响。

【考点】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一）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应交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金

额，即应交所得税，应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计算确定。即：

当期所得税＝当期应交所得税

企业在确定当期所得税时，对于当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会计处理与税法处理不同的，应在会计利润的基础

上，按照适用税收法规的要求进行调整，计算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按照应纳税所得额与适用所得税税率计

算确定当期应交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调整项目

应交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注意】常见的纳税调整事项：

项目 纳税调整 确认递延所得税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增加 2 万元
调减 2

递延所得税负债 2

×25%

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万元 调增 3
递延所得税资产 3

×25%

3.计提产品保修费用 5万元，实际支付修理费用 1万元
＋5－1＝＋4

调增 4

递延所得税资产 4

×25%

4.企业因违反合同规定，确认预计负债 7 万元，未支付，税法规定支

付发生时可税前扣除
调增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7

×25%

5.尚未弥补经营亏损 4万元 －
递延所得税资产 4

×25%

6.支付违反税收的罚款支出 6 万元 调增 6 ×

7.会计折旧 100 万元，税法折旧 150 万元
＋100－150＝－50

调减 5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0

×25%

8.会计折旧 160 万元，税法折旧 150 万元。
＋160－150＝＋10

调增 10

递 延 所 得 税 资 产

10×25%

9.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费用化 80 万元，资本化 90 万元，7 月 1 日

确认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按 10 年摊销。符合税收优惠政策。

－ 80 × 50% ＋

90/10/2

－90×150%/10/2

×

10.无形资产：会计不摊销，税法摊销 20 万元 调减 20
递 延 所 得 税 负 债

20×25%

11.国债利息收入 8 万元

【提示】面值×票面利率＝？

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调减 8 ×

12.长期股权投资的现金股利 9 万元（成本法） 调减 9 ×

13.长期股权投资的现金股利 9.1 万元（权益法） － ×

14.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 9.2 万元 调减 9.2 ×

（二）递延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是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期末应有的金

额相对于原已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即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当期发生额，但不包括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及企业合并产生的所得税影响。用公式表示即为：

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初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末

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初余额）

（三）所得税费用

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由两个部分组成：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即：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计入当期损益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不包括企业合并和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所得

税影响。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


